
附件1：《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示范工程管理办法》
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示范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双碳”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的应用与推广，促进建设工程质量水平提升，推动工程建设行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示范工程（以下简称“示范工程”）的组织、评审和推广等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工程项目符合法定建设程序，执行国家、行业工程建设标准和有关绿色、节能、环保的规定，工程设计先进合理，均可依据本办法申报示范工程。
第3条  坚持“优中选优”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示范工程绿色科技创新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第4条  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示范工程管理工作由中国创造学会（以下简称“中创会”）负责，中国创造学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创会工建委”）组织实施。
第二章 评选范围
第5条  示范工程主要包括：建筑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工程、机电工程等。
第6条  下列工程不列入评选范围：
（一）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使用国家主管部门以及行业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的材料、技术、工艺和设备，或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趋势脱节；
（二）由于设计、施工等原因存在质量、安全隐患、功能性缺陷或功能异常的工程；
（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其他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事件的工程项目。
（四）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事故、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和环境事故的工程。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7条  申报示范工程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倡导的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的政策法规要求；
（二）工程项目符合“安全耐久、经济绿色、传承百年”的品质工程建设目标；
（三）建设程序合法合规，建设手续齐全；
（四）具有工程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策划方案；
（五）采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业十项新技术”等部委及项目所在省份的新产品与新技术数量不少于6项。

第四章 申报要求
第8条  申报单位。申报示范工程可由建设单位、工程总承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自愿组织申报。
第9条  申报时间。工程开工后，主体工程完成前，具备现场检查条件即可申报。
第10条  推荐单位。可由中创会工建委、中央和部直属单位、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总部、流域管理机构、申报单位注册所在地省级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学（协）会、省级学（协）会等负责推荐；如无相关推荐单位可自行申报。
第11条  立项资料要求：
（1） 《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示范工程申请表》；
（2） 工程立项批复等法定建设程序文件、承包合同等。
第12条  终期资料要求：
（1） 《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示范工程验收申请表》；
（2） 工程立项批复等法定建设程序文件、承包合同及竣工验收备案等资料。
第13条  资料报送。示范工程申请表由推荐单位或申报单位报送至中创会工建委。
第五章 评选程序
第14条  中创会工建委按申报工程专业抽取专家，组建专家评审组。专家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及10年以上的绿色施工或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第15条  中创会工建委长期受理，可单独或集中评选。
第16条  评选程序：
（一）立项评选。
中创会工建委组织对参评项目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立项。
（二）中期检查。
1.中创会工建委组织专家对立项工程实际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或线上检查。对于已获省部级及以上绿色施工等奖项（认证）的工程，原则上不再安排现场检查。
2.专家组向中创会工建委提交中期检查意见书。
（三）终期评审。
1.项目在完成交（竣）工验收六个月内，提出示范工程验收申请。
2.中创会工建委组织专家组评审，专家出具终期评审意见。
3.专家组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民主和客观公正的原则，对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内容的完成情况、技术水平、工程质量安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结果审定。中创会工建委审定专家意见，确定通过评审工程名单。
（五）结果公示。在中国创造学会官方网站上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公示期间社会各界无异议的项目，学会授予文件或证书。
第六章 工作纪律
第17条  申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工程情况和相关资料，出具虚假资料的，取消参评资格，已完成评选的，撤销评选结论。
第18条  申报单位应积极配合专家组的检查和评审工作。
第19条  立项工程申报单位逾期未提交中期检查及终期评审申请，取消工程立项及评审资格。
第七章 附则
第20条  本办法由中创会和中创会工建委负责解释。
第21条  [bookmark: _GoBack]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